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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憲法聲請書

聲 請 人 揚強蓉

代 理 人 鄧又輔律師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 項第2 款及笫8 條第 1 項之規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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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赌博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147號刑事判決，所適 

用犯罪所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 1 項 、第 3 項規定，依刑法第2條 

第 2 項規定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不顧本件僅為聲請人一方上 

訴 ，亦有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可 

能 ，則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既未依照沒收客體種類一律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且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亦未配合刑法沒收修法將原屬從刑之沒收 

納入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適用之範疇，有牴觸憲法第15條 、第 16條 、 

第 23條之疑義，為此，聲請貴大院解釋，並請求作成下列宣告：

一 、刑法第2 條第 2 項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有違禁止溯及 

既往原則，侵害憲法第15條所保陣人民之財產權，且未依没收客體 

種類一律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亦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未合，而違

17 憲失效。

is 二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未依沒收新制將原属從刑之没故納入其適用範

19 疇 ，侵害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且亦未依沒收客髏種類

2〇 一律排除該條適用，實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而有宣告定期

修法之必要。

三 、聲請人有權於貴大院作成上開宣告後，請求非常上訴，以回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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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緣聲請人揚強蓉前於民國（下同）105年 5 月 1 8 日起至同年6

月 3 0 日止因承租址設臺北市 區 街之住宅房屋，供作赌

博場所，與董子绮共同涉犯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 

場所罪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 

度易字第343號刑事判決【聲證1號、下稱一審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4千元折算壹曰。未扣案 

犯罪所得新臺带|壹侑陸拾萬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嗣由聲請人單方提起 

上訴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147號刑事判決

【聲證2 號、下稱二審判決】判處「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揚強蓉、董子绮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各新臺幣§ 

信 肆 拾 萬 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 ，各追徵其價額。其他上訴駁回。」 ，俟因本件不得上訴三 

審而確定，現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09年執字第3936號案 

件執行中【聲證3 號】 。

(二) 本件聲請人之|犯 罪 時 間丨為 「105年 5 月 1 8 日起至同车6 月 

3 0 曰止 t ，既於刑法就沒收新制施行日（即 105年 7 月 1 曰）

之前，本應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優先適用「行為時（即 

舊法） ,之法律（本文） ，且依照聲請人行為時之没收性皙仍 

屬從刑（參餐刑法第34條），為刑罰之種類之一（參舊刑法笫

32條），且本件僅有聲請人一方提起上拆，更有刑事訴訟法笫 

3 7 0條不利益變更禁止麽則之適用，然二審判決逕依刑法第2

條第 2 項規定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沒收規定，即依新修正之刑法 

第 38條之1 第 1 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本件聲請人之犯 

罪所得即新台幣（下同）4 4 0萬元，不僅違背禁止湳及既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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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致聲請人就憲法第15條所保陳之財產權遭受不當侵害，且

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不顧沒收種類之不同一律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亦違反憲法第23條所定之比例原則，更有甚者，本件只 

有聲請人一方提起上訴，本應就具有刑罰性質之沒收制度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藉以使聲請人不 

因畏懼上訴而妨害上訴權之行使，進而保障聲請人基於憲法第 

1 6 條所保障之訴訟權，然二審判決竟論知較一審判決|更重 |之 

沒收金額，顯已遠反前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致生寒蜗效應， 

並使聲諳人依憲法第1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遭受侵害，又刑事訴 

訟法第370條亦未配合前開沒收新制將原屬從刑之沒收納入不 

利益轡 f 萁止原則適用之範嚙，亦有侵害憲法第16條所定之訴 

訟權可指，且不區分沒收客體之不同（如一般没收、利得沒收 

等），丨一律將沒收新制完全排 阉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 

適用，除有前開所指侵害憲法第16條所保障訴訟椹之憾外，亦 

有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疑義。

(三）綜 上 ，聲請人原本依照一審判決主文内容，僅需繳納160萬元 

之犯罪所得，然聲請人提起上訴後，二審判決竟諭知更重之犯 

罪所得（即440萬元） ，致聲請人財產權、訴訟權無故遭受侵 

害 ，然二審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不但違背禁止 

溯及既往原則而有侵害聲請人依惠法第1 5 條所保障之財產 

權 ，且未依沒收客體内容一律適用裁判時法律，亦違反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又前開適用結果造成聲請人無從援引刑事訴 

訟法第370條獲得訴訟權保障，況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亦未配 

合沒收新制將沒收納入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適用之範疇，均屬 

侵害憲法第16條訴訟權，更因此導致所有的沒收客體皆排除刑 

事訴訟法第370條所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亦有違 

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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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本件聲請人所涉賭博罪嫌，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5 

年度偵字第15700號起訴在案【聲證4 號】，並經一審判決【參聲證 

1 號】判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来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壶佰陸拾萬元没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嗣經聲請人提起上訴後， 

業經二審判決【參聲證2 號】判處「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鎖。上 

開撤銷部分，揚強蓉、董子绮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各新臺幣肆侑痒拾 

奠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各追徵其 

價額。其他上訴駁回〇」，致聲請人因此負擔更重之犯葬所得，且因 

本件不得上訴三審而確定，現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09年執字 

第3936號案件執行中【參聲證3 號】。嗣聲請人另於109年 1 0月間 

及 109年 11月中旬先後以二審判決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等違背 

法令事由，向最高檢察署聲請非常上訴【聲證5 、6 號】，然均遭最 

高檢察署率爾援引複製二審判決所附沒收之理由，不顧本件聲請人 

所持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等事由，逕以函文斷然拒絕聲請人之 

聲請【聲證7 、8 號】，致聲請人就前揭二審判決已無從循一般司法 

途徑加以救濟，僅能依二審判決（即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刑法 

第 2 條第2 項 ，及依此適用結果導致排除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之適 

用 ，有牴觸憲法第15條 、第 16條 、第23條之疑義，向貴大院聲 

請解釋塞法，以維聲請人權益。

三 、 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内容

(一) 刑法第2 條第2 項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 

裁判時之法律。」 。

(二)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 

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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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 

罪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第一項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 

併罰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 

準用之° 」。

四 、本件涉及之憲法條文

本件涉及憲法第15條財產權、第 16條訴訟權及第23條法律保留原 

則 （即比例原則）等憲法條文。

參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件所主張的立場及見解：

一 、 本件聲請人之犯罪時間既於刑法就沒收新制施行日之前，本應依刑 

法第2 條第 1 項規定，優先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且依照聲請人 

行為時之沒收性質仍屬從刑，為刑罰之一，且本件僅有聲請人一方 

提起上訴，且二審判決並未因一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原判 

決 ，則本件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 項之要件，然二審判決 

漏未審酌上情，逕依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沒 

收規定，不僅侵害聲請人之財產權（憲法第15條）外 > 更踐踏聲請 

人之訴訟權（憲法第16條） ，致聲請人無端加重高達「280萬元」 

犯罪所得之負擔，合先敘明。

二 、 刑法第2 條第2 項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律之規定，不僅違反禁止 

溯及既往原則，修法理由亦有未洽，且無視沒收客體種類不同一律 

適用裁判時法律，實屬侵害人民財產權及有違比例原則之疑義* 自 

應宣告違憲而失效。

(一)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立基於法治國的理念，主要是為了維 

護法秩序的安定並保護人民的信賴。國家既不能期待人民現在 

的行為合乎未來法令的要求，便不能要求新的法律規定適用於

之前已經發生的事件，但如果對人民有利或新法僅屬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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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無關價值或利益決定，即無此問題。而且溯及的禁止，也 

僅在禁止行政和司法者通過法的「解釋」去溯及適用時，因為 

遠反合理解釋方法而有其絕對性。作為原則的溯及禁止，指的 

是以「立法」要求溯及適用，反而只能視為憲法對立法者的原 

則性規範，並非在任何情形都一律禁止，由民選國會制訂的法 

律因有強大民主正當性，在有重大公共利益及合理配套下，例 

外仍得為不利溯及的立法，特別於社會在認知或價值上有重大 

改變，非溯及適用不足以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時，如對受不利者 

仍有一定信賴保護，仍為憲法所許。」大法官蘇永欽釋字第 

七一四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要旨足憑。

(二) 復 按 「憲法所保陳之人民基本椹不以人身自由椹為限，尚包括 

憲法第15條 1•財產椹2，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绩狀態行使其自 

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笫三人之侵 

害 ，俾能责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若須對人民之 

財產權予以限制，尚須符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内涵， 

應視所渉基本难之嫌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 

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岸 

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董，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司 

法院釋字第四0 0 號 、第六八九號、第七◦ 九號解釋參照。座 

謂其無公共利益之信賴保護需求•即得動概修法，一律適用新 

法 。

(三) 復參以刑法第2 條第2 項之修法理由略以「（一）此次修法已 

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第五 章 之 一 以 專 章规範，確認 

沒收已不具刑罰本質，專章中既未規定犯罪構成要件，亦無涉 

及刑罰之創設或擴張，自無罪刑法定原則之適用與適用行為時 

法之必然性。況與沒收本質較為相近之保安處分，就非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即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故沒收適用裁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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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非特例。（二） 「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是長久存 

在的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因此在民法及公法領域均存在不當得 

利機制（參照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以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七條） ，得以剝奪不法所得之利益。刑事法領域亦然，剝奪 

犯罪所得，更是基於打擊不法、防止犯罪之主要手段。換言之， 

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之正當財產權，依民法規定並不因 

犯罪而移轉所有權歸屬，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圍，自 

應予以剝奪，以回復合法財產秩序，況且本次沒收之修正，並 

未涉及犯罪與刑罰之創設或擴張，故與原則性禁止之「溯及既 

往」無涉。（三）另德國刑法施行法第三〇七條係針對一九七 

五年增訂之利得沒收定有過渡條款，明定對於修法前實行之犯 

罪所得的沒收宣告，原則上適用裁判時（新）法之規定，對此 

規 定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未曾為達憲之宣告，故沒收新法適 

用裁判時法，比較法例上亦有其先例。（四）參諸司法院釋字 

第五二五號解釋意旨，對於犯罪所得之持有人，難認其有何強 

過公共利益之信賴保護需求，故適用裁判時法之立法政策決 

定 ，亦符合憲法本旨。僅在個案適用時，得透過第三十八條職 

權沒收及新增之第三十八條之二過苛條款予以調節，兼顧比例 

原則。觀諸此次沒收草案之内容，新增過苛條款、時效等規定， 

及犯罪物品是否沒收，賦予法院裁量權，並非全然不利之規定。 

尤其是過苛條款，更賦予法官可視個案情節，審酌宣告沒收將 

過於嚴苛而有不合理情形，得不予宣告，以資衡平，兼顧比例 

原則之要求，縱使個案情節有不宜溯及之例外情形，亦得藉此 

調節。」等情，認定本次沒收之修正，既未涉及犯罪與刑罰之 

創設或捬張，外國亦有立法例可資援引，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 

號解釋意旨及沒收專章相關之衡平規定，認沒收修正後適用裁 

判時法與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無關云云【聲證9 號】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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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查，我國此次刑法修正將從刑沒收改列為獨立之法律效果， 

雖係仿效德國刑法而來，惟德國刑法對於沒收以其具有類似刑 

罰性質仍採從舊從輕原則，自有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則 

前開修法理由所謂沒收已不具刑罰本質云云，顯有未洽，況刑 

法對於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乃基於二元論立場及預防 

防罪之目的採取從新從輕原則，要難以本質相異之沒收制度比 

附援引，一體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再者，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既為普世公認之法律基本原則，且德國刑法將從刑沒收改成單 

獨章節後，仍然遵循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又我國憲法第15條既 

已直接保障人民的財產權，如需依法宣告沒收人民財產，仍須 

體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神，不容任由立法者以溯及既 

往之立法方式恣意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再參酌哆修法草案丨說明

「沒收影響財產椹歸屈，以適用行為時法為當，而箪獨宣告沒 

收之方式，以涉及訴訟程序之法律適用為限，可適用裁判時法。 

等語（詳見立法院第8 屆第8 會期第13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 

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5453號） ，足認原修法箪案方符合實 

體從舊從輕、程序從新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之法理精神，更可 

徵前開修法理由罔顧法律不溯及既往之法治國赭神，洵屈無墟。

(五） 另揆諸我國法制，沒入與沒收同屬侵及人民財產權之處罰，而 

沒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 、3 條及行政罰法苐4 、5 條規定， 

尚皆採取從舊從輕原則，然修法後刑法之沒收制度，除被告犯 

罪所得外，更涉及反罪刑文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牵連甚廣，影響甚鉅，竟不 

論沒收客體種類一律採取適用裁判時法律，且依修正刑法第11 

條亦不問各個特別法之立法目的為何，一概適用沒收須依裁判 

時法之規定，此種一網打盡之方式更屬濫用立法裁量權限，有 

為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彰彰甚明。

第8頁 ，共 13頁



(六） 至於前開修法理由所稱德國曾有利得沒收可適用裁判時法之先 

例乙節，然按刑法施行法僅能適用於過渡事項，與刑法本身係 

普遍且通常適用於實體罪刑事項者有別，而德國刑法本身既已 

明定沒收從舊從輕及不溯及既往，且修法理由所稱之先例僅是 

德國刑法施行法第307條中之一款規定，且該條第3 項仍維持 

從舊從輕原則，足見德國刑法如遇有舊法較有利於關係人時， 

即無新法之適用，即非修法理由所稱足以作為比較法例上之先 

例 ；此外前揭修法理由所援引之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乃 

針對銓敘及應考試相關事項之解釋，實與侵及人民財產權之沒 

收無涉，亦無法執為修正沒收規定適用裁判時法之立論依據。

(七） 綜 上 ，刑法第2 條第2 項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律之規定，不 

僅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修法理由亦有未洽，且無視沒收客 

體種類、特別法立法目的不同一律適用裁判時法律，實屬侵害 

人民財產權及有違比例原則之疑義，且學說上亦採取相同見解 

認為刑法第2 條第2 項即有違憲之疑慮[聲證10 ' 11號】，懇 

請 貴 大 院 鑒 核 ，宣告刑法第2 條第2 項違憲而失效。

三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未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修法將沒收納入其適用範 

嘴 ，自屬立法怠惰，而有侵害人民訴訟權之疑慮，縱使部分没收客 

體不宜適用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但一律將沒收制度全然排除適用 

亦違反比例原則，且無法達成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立法宗旨，自有宣 

告定期修法之必要。

(一)按「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 

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 

者 ，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執行 

之刑。第一項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 

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準用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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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370條定有明文。復參以學說上就此規定（即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之立法目的，不外乎在於為符合上訴制度之救 

濟目的、保障被告之上訴權、確定力理論、政策性理由等，晚 

近亦有學說直接援引憲法認為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具有憲法位 

階 ，是以被告提起上訴後，如法院徉以恣意掛被告加重其 刑 ， 

甚至任意提高没收金額造成被告財產椹受到倭害，被告將因丧 

悝而放棄上訴禮之衧使，等同剝耷被告之上訴權，遠反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應麝遠窻》故爲維護窻法所保陳人民之雜訟播及 

財產權，對於没收部分自應列入前開不利益夔更禁止康則通用 

之範疇。

(二)次按「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 

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 

所定應執行之刑。第一項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 

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準用 

之 6 笫一項規定，於 输 知 、拘東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準 

用之。但依刑法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九條及第九— 條瑜知之 

保安處分’不在此限。」刑事拆松法條法箪案笫370條亦定有 

M 【聲證12號】，復佐以該修正要點亦說明為貫撤「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 則 ！，由被告上訴或爲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 

審法院廉則上]不得論知 j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 ^ 拘 東  

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聲證13號】;且於立法理由中再度說明 

^没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屈菌庫，對人民基本葙干预程度，不亞 

於刑葡，且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五條之三十五立法說明 

中 ，明確認定没收人民財產在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之刑事處 

佥 ；而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雖非刑罰，然其含有社會隔離、 

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司法 

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意旨參照） 。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民身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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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權與財產權之意旨，妥增訂第四項，规定笫一項前段『不 

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於諭知沒收、拘克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均予以準用。！ 【聲證 14號】 。

(三） 經 查 ，本件聲請人因不服一審判決進而提起上訴，且檢察官並 

未為聲請人之不利益提起上訴；又二審判決並未因一審判決適

用法條不當而撤銷原判決【參聲證2 號】 ，則本件|自符合 |刑 

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 項規定之要件，應屬明確。

(四） 復參酌二審判決主文所諭知之内容，顯然就沒收部分|重 於 一 

審判決，且沒收金額差額竟高達|280萬元 |，已如前述，姑不 

論原審判決所持理由是否妥適，然I軍 憑 I二審判決諭知

I沒 收 金 額 I »顯然已經侵害I憲法 I所保障之1財 產 權 1，倘若佳 

由笫二審法院1恣 意 增 加 I沒收之金額，無疑使聲請人因此畏懼 

而放棄上訴權，進而剝奪聲請人之上訴權行使，顯眉侵害憲法 

笫 16條所保陳之訴訟權。

(五） 另審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並未配合刺法沒收新制修法，將新 

修正之沒收制度納入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範疇，如此不啻使 

獨立於刑罰外法律效果之沒收新制無從適用前開不利益變更禁 

止原則外，更讓人民將來於提起上訴時，因深怕二審法院恐諭 

知更重之犯罪所得沒收，加諸不必要之心理壓力，導致人民心 

生畏愜而放棄上訴權，實非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之立法宗 

旨，更眉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縱使沒收客體中有違禁物、 

犯罪所用之物等具有高度公益色彩，而無前開不利益變更原則 

是用之餘地，然此部分並不足以作為全然排除沒收適用之理 

由 ，否則即有違背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疑慮，況沒收本來即 

具有刑罰之色彩，已如前述，且透過立法技彳柯亦可例外排除具 

有高度公益色彩沒收（如違禁物）適用此項原則，是以倘若涉 

及人民財產權之犯罪所得沒收，既經一審法院加以詳查，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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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亦未依被告不利益提起上訴，仍應認有刑事訴訟法第370 

條適用之可能，藉以兼顧人民之財產權及訴訟權，更可維護憲 

法對於人民基本權之保障，實屬當然。

(六）綜上，刑事訴訟法第370條既未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修法將沒收 

納入其適用範疇，即屬立法怠惰而有侵害人民訴訟權之虡，且 

如一律將沒收制度完全排除適用不利益艷更禁止原則，亦有違 

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且無法達成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立法宗 

旨，懇請貴大院赛核，將刑事訴松法第370條宣告定期修法 

之必要。

肆 、確定终局判決之案號及所援用之法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定終局判決案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147號刑事判決

所適甩之法律條文刑法第2條第2 項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即其内容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 

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输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 

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前項 

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第一項 

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上訴經 

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準用之。」 。

伍 、综上所述，本件聲請案爭議之二審判決（即確定终局判決）所依據之刑

法第2 條第 2 項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 5條財產

權 、第 16條訴訟權等保陣，為此 *懇請貴大院惠予進行違憲審査，迅 

予適當解釋，以維權益，如蒙所請，無任感禱！

陸 、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大法官釋憲委任書正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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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1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343號刑事判決影本乙份。 

聲證2 號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147號刑事判決影本乙份。

聲證3 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執行傳票影本乙份。

聲證4 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5700號起訴書影本乙份。 

j 聲證5 號 ：109年 1 0月 2 9 日刑事聲請非常上訴狀影本乙份°

聲證6 號 ：109年 1 1月 1 6日刑事聲請非常上訴狀影本乙份°

聲證7 號 ：最高檢察署109年 11月5 日函文影本乙份。

聲證8 號 ：最高檢察署109年 11月2 4 日函文影本乙份。

聲證9號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立法理由資料影本乙份。

聲證10號 ：司法周刊《評述刑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修正》文獻影本乙份。

聲證11號 ：《論修正前後沒收轉型之爭議》文獻影本乙份 

聲證12號 ：行政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資料影本乙份 

聲證13號 ：司法周刊《刑事上訴制修法草案完成，建構金字塔架構》文獻影 

本乙份

聲證14號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修正草案新舊法對照表資料影本乙份。

此 致

司 法  院 公 鑒

聲請人

代理人

楊強蓉 嚇

鄧又辅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月 5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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